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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设计中一些问题的讨论（六） 
李国胜/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045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简

称《抗规》）、《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简称《混凝土规范》）、《高层

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2010）（简称《高

规》）相继开始执行，有关专业人员都在关心这些

标准中的重要规定和相互有哪些不一致及仍不明

确的一些问题，本文按作者的学习体会和认识就上

述问题进行讨论。 
1   重要规定 
1.1  抗震措施和抗震构造措施 

《抗规》第 2.1.10 条、第 2.1.11 条的条文说明：

抗震构造措施只是抗震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地震

作用效应（内力和变形）调整的规定均属于抗震措

施，而设计要求中规定，可能包含有抗震措施和抗

震构造措施。 
2004 年《北京市建筑设计技术细则-结构专业》

（简称《北京细则》）第 5.4.3 条 2 款：抗震措施

应包括抗震计算措施和抗震构造措施两项：应按相

应抗震等级满足第 5.4.4 条（剪压比、组合弯矩、

剪力增大系数等）计算要求，即计算中对各类构件

组合内力进行相应调整，满足强剪弱弯，避免脆性

破坏，使塑性铰出现在规定的部位等要求。抗震构

造措施应按相应抗震等级满足第 5.4.5 条要求，例

如，剪力墙截面的最小厚度、分布钢筋最小配筋率、

轴压比、边缘构件、钢筋锚固长度等构造要求。 
1.2  结构抗震性能设计 

《高规》第 3.14 节结构抗震性能设计，是新增

加的重要内容。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方法，自 20
世纪 90 年代在美国兴起，在我国和其他国家已在

许多建筑结构工程中采用。这种设计方法的特点：

使抗震设计从宏观定性目标向具体量化的多重目

标过渡，业主（设计者）可选择所需的性能目标；

抗震设计中更强调实施性能目标的深入分析和论

证，有利于建筑结构的创新，经过论证（包括试验）

可以采用现行规范中还未规定的新结构体系、新技

术、新材料；有利于根据不同抗震设防烈度、场地

条件及建筑的重要性采用不同的性能目标和抗震

措施。 
结构抗震性能目标应综合考虑抗震设防类别、

设防烈度、场地条件、结构的特殊性、建造费用、

震后损失和修复难易程度等各项因素后选定。结构

抗震性能目标分为 A，B，C，D 四个等级，结构抗

震性能分为 1，2，3，4，5 五个水准（表 1）。A，

B，C，D 四级性能目标的结构，在小震作用下均应

满足第 1 抗震性能水准，即满足弹性设计要求；在

中震或大震作用下，四种性能目标所要求的结构抗

震性能水准有较大的区别。在中震和大震作用下结

构构件按弹性或不屈服计算时有以下要点：按工程

的设防烈度，分别取中震或大震的最大地震影响系

数 αmax；风荷载效应不组合；弹性计算时：1）不

考虑与抗震等级相关的地震组合内力增大系数；2）
考虑重力及地震作用的分项系数；3）考虑材料分

项系数（即材料强度为设计值）；4）考虑抗震承

载力调整系数 γRE。不屈服计算时：1）不考虑与抗

震等级相关的地震组合内力增大系数；2）重力及

地震作用的分项系数均取为 1（即取标准值）；3）
材料强度均取标准值；4）不考虑抗震承载力调整

系数 γRE（即取 1）[1]。 
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表 1 

性能目标 
地震水准 

A B C D 
多遇地震 1 1 1 1 

设防烈度地震 1 2 3 4 
预估的罕遇地震 2 3 4 5 

1.3  分项系数 γG的取值 
《高规》第 5.6.2 条 1 款和《建筑结构荷载规

范》（GB 50009—2001）（2006 年版）第 3.2.5 条

规定：对由永久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时，分项系数

γG应取 1.35。当活荷载标准值等于或小于总荷载标

准值的 26%时应以此计算，则 Sd=γGSGk+ψQγQSQk 

=1.35SGk+1.4×0.7SQk。在设计顶板上覆土厚度较大

的地下车库时需要采用此种组合[2]。 
1.4  楼板的重要性 

《高规》第 3.4.6 条至第 3.4.8 条、第 3.6.1 条

至第 3.6.5 条有对楼板的明确规定。 
结构在风荷载及水平地震作用下，竖向抗侧力

构件之间协同工作主要靠楼板。因此，在某些部位

的楼板有足够厚度和整体性是必要的。例如，底部

大空间框支剪力墙结构，转换层上部抗侧力构件的

剪力要通过转换层楼板进行重分配，传递到落地剪

力墙和框支柱上去，因而楼板承受较大的内力，因

此要用现浇楼板并采取加强措施。 
1.5  作为上部结构嵌固部位的地下室楼盖有关规定 

除了《高规》第 3.6.3 条、第 3.9.5 条、第 5.3.7
条、第 12.2.1 条和《抗规》第 6.1.14 条与以前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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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同以外，增加了地下一层柱上端和节点左右梁

端实配钢筋的抗震受弯承载力之和应大于地上一

层柱下端实配钢筋的抗震受弯承载力的 1.3 倍。地

下一层梁刚度较大时，梁端顶面和底面的纵向钢筋

面积均应比计算增大 10%以上。 
1.6  框架结构中设少量剪力墙有关规定 

《高规》第 8.1.3 条及其说明是新增加的内容，

在框架结构中设剪力墙后按 4 种情况确定相应的设

计方法。 
1.7  梁上开洞有关规定 

《高规》第 6.3.7 条和图 6.3.7，对在框架梁（连

梁）上开洞时作出了规定，开洞较大时应进行承载

力验算，并应符合计算及构造要求。现在有些工程

设计的框架梁或连梁上开有较大洞口，仅参照某些

图集而不经过验算设置构造钢筋，这样做既不符合

有关规定，还可能不安全。梁上开洞承载力验算方

法可参考有关手册资料。 
1.8  对分析软件的计算结果不作分析判断 

《高规》第 5.1.16 条、《抗规》第 3.6.6 条 4
款和《混凝土规范》第 5.1.6 条均有规定：对结构

分析软件的计算结果，应进行分析判断，确认其合

理、有效后方可作为工程设计的依据。实际工程结

构分析软件计算结果，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不正常现

象是常见的，需要设计人员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进行分析、判断，做出相应处理是必要的，否则可

能造成设计不合理或安全隐患。 
1.9  采用规定水平地震力 

《抗规》表 3.4.3-1 中，计算扭转不规则时应在

“规定的水平力作用下”。《高规》第 3.4.5 条的条文

说明：扭转位移比计算时，楼层的位移可取“规定

水平地震力”计算。“规定水平地震力”一般可采用振

型组合后的楼层地震剪力换算的水平作用力，并考

虑偶然偏心。水平作用力的换算原则：每一楼面处

的水平作用力取该楼面上、下两个楼层地震剪力差

的绝对值。 
各楼面的水平作用力计算，应根据《高规》规

定由结构分析软件确定。 
1.10 应重视规范、规程中的条文注释和条文说明 

规范、规程中的条文注释和条文说明都是内容

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甚至非常重要。例如，《高

规》表 3.3.3-1，A 级高度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的最

大适用高度的注 2：“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指地面以

上有部分框支剪力墙的剪力墙结构”；《高规》第

3.4.5 条的注：“当楼层的最大层间位移角不大于本

规程第 3.7.3 条规定限值的 40%时，该楼层竖向构

件的最大水平位移和层间位移与该楼层平均值的

比值可适当放松，但不大应大于 1.6”；《高规》第

3.7.3 条的注：“抗震设计时，本条规定的楼层位移

计算可不考虑偶然偏心的影响”；《抗规》表 6.3.6
和《高规》表 6.4.2，柱轴压比限值的注 1~6 都很重

要；《高规》表 8.1.8，剪力墙间距的注 4：“当房

屋端部未布置剪力墙时，第一片剪力墙与房屋端部

的距离，不宜大于表中剪力墙间距的 1/2”；《高规》

第 3.3.2 条的条文说明：“高层建筑的高宽比，是对

结构刚度、整体稳定、承载能力和经济合理性的宏

观控制；在结构设计满足本规程规定的承载力、稳

定、抗倾覆、变形和舒适度等基本要求后，仅从结

构安全角度讲高宽比限值不是必须满足的，主要影

响结构设计的经济性”；《高规》第 3.4.5 条的条文

说明：“周期比计算时，可直接计算结构的固有自

振特征，不必附加偶然偏心”；《高规》第 6.1.2 条

的条文说明：“单跨框架结构是指整栋建筑全部或

绝大部分采用单跨框架的结构，不包括仅局部为单

跨框架的框架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可局部采用单

跨框架结构；其他情况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判断”；《高规》第 10.4.1 条的条文说明：“相邻楼

盖结构高差超过梁高（编者注：一般为 600mm）范

围的，宜按错层结构考虑。结构中仅局部存在错层

构件的不属于错层结构，但这些错层构件宜参考本

节的规定进行设计”；《高规》第 11.1.1 条的条文

说明：“为减小柱子尺寸或增加延性而在混凝土柱

中设置构造型钢，而框架梁仍为钢筋混凝土梁时，

该体系不视为混合结构；此外对于体系中局部构件

（如框支柱）采用型钢梁柱（型钢混凝土梁柱）也

不应视为混合结构”；《抗规》第 14.1.1 条的条文

说明：“本章的适用范围为单建式地下建筑。高层

建筑的地下室（包括设置防震缝与主楼对应范围分

开的地下室）属于附建式地下室建筑，其性能要求

通常与地面建筑一致，可按本规范有关章节所提出

的要求设计”；《高规》第 7.2.2 条的条文说明：“本
次修订对 02 规程的规定进行了修改，不论是否短

肢剪力墙较多，所有短肢剪力墙都要求满足本条规

定，短肢剪力墙的抗震等级不再提高，但在第 2 款

中降低了轴压比限值”。等等。 
2   《抗规》、《高规》、《混凝土规范》等标准

不一致的有关规定 
2.1  抗震等级 

《高规》表 3.9.3 中 A 级高度的高层建筑结构

抗震等级，框架结构 6 度、7 度、8 度分别为三级、

二级、一级；《抗规》表 6.1.2 现浇钢筋混凝土房

屋的抗震等级，框架结构6度、7度、8度的高度≤24m
时分别为四级、三级、二级，当>24m 时与《高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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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当框架结构房屋为小于或等于 24m 的多层

时，抗震等级应按《抗规》表 6.1.2 采用。 
2.2  相邻楼层侧向刚度的计算 

《高规》第 3.5.2 条规定：对框架结构，楼层

与其相邻上层的侧向刚度比 γ1 不宜小于 0.7，与相

邻上部三层刚度平均值的比值不宜小于 0.8。对框

架-剪力墙、板柱-剪力墙结构、剪力墙结构、框架-
核心筒结构、筒中筒结构，楼层与其相邻上层的侧

向刚度比 γ2 不宜小于 0.9；当本层层高大于相邻上

层层高的 1.5 倍时，该比值不宜小于 1.1；对结构底

部嵌固层，该比值不宜小于 1.5。γ1 与 γ2 的计算方

法完全不同。 
《抗规》第 3.4.3 条的表 3.4.3-2 和条文说明，

楼层侧向刚度计算方法及楼层与其相邻上部楼层

的刚度比值要求，是与《高规》中框架结构相同的，

其他结构类型的楼层侧向刚度比值计算与框架结

构不再区别。 
上述两标准对相邻楼层侧向刚度比值计算和

要求是不相同的，多层及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中纯框

架结构与其他结构加以区别采用《高规》的规定比

较合理。 
2.3  扭转效应的计算 

《高规》第 4.3.3 条规定：计算单向地震作用

时应考虑偶然偏心的影响。每层质心沿垂直于地震

作用方向的偏移值可采用 ei=±0.05Li。 
《抗规》第 5.2.3 条 1 款规定：规则结构不进

行扭转耦联计算时，平行于地震作用方向的两个边

榀各构件，其地震作用效应应乘以增大系数。 
《高规》与《抗规》对扭转效应的计算方法不

同，实际工程设计中是采用《高规》的方法，相对

概念明确，软件计算操作方便。 
2.4  柱箍筋加密区箍筋体积配筋率的计算 

《混凝土规范》第 11.4.17 条规定：柱箍筋加

密区的体积配筋率 ρv 计算中应扣除重叠部分的箍

筋体积。 
《高规》第 6.4.7 条 4 款规定：柱箍筋加密区

范围计算复合箍筋的体积配箍率时，可不扣除重叠

部分的箍筋体积。 
上述两标准对柱箍筋体积配筋率计算不同，实

际工程设计中采用《混凝土规范》的方法，操作方

便，偏于安全。剪力墙的约束边缘构件箍筋体积配

箍率也可按此方法计算。 
2.5  剪力墙截面厚度的确定 

《高规》第 7.2.1 条 1 款规定了剪力墙的截面

厚度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D 的墙体稳定验算要求，其

他各款规定了不同部位和抗震等级的墙截面最小

厚度。取消了原《高规》剪力墙厚度与层高或无支

长度比值的要求。在条文说明中：“设计人员可按

设计经验、轴压比限值及本条 2、3、4 款初步选定

剪力墙的厚度，也可参考 02 规程的规定进行初选”。 
《抗规》第 6.4.1 条规定了抗震墙截面在不同

部位和抗震等级的最小厚度，以及墙厚度与层高或

无支长度比值的要求。沒有稳定验算的规定。 
剪力墙截面厚度首先按与层高或无支长度的

比值，再按最小厚度确定，这样操作比较方便，也

符合稳定要求，最后还应满足轴压比规定，必要时

按稳定验算。应注意的是对于一字形截面外墙、转

角窗外墙、框架-剪力墙结构中的单片剪力墙等剪力

墙截面厚度不宜按《高规》附录 D 的稳定验算确定。

因为某种情况下墙轴压比小而层高大，采用稳定验

算确定墙厚度可能不安全。 
2.6  剪力墙的 L 形和 T 形构造边缘构件的长度 

《高规》第 7.2.16 条的图 7.2.16 中 L 形和 T 形

阴影部分边端与距垂直墙边均为 300mm。《抗规》

第 6.4.5 条的图 6.4.5-1 中 L 形阴影部分边端距垂直

墙边为≥200mm，总长为≥400mm；T 形阴影部分总

长≥bw，≥bf且≥400mm。 
上述两标准的取值不一样，工程设计时高层建

筑结构应按《高规》，多层建筑结构宜按《抗规》。 
2.7  框架-剪力墙结构中带边框剪力墙暗梁高度取

值 
《高规》第 8.2.2 条 3 款规定：暗梁截面高度

可取墙厚的 2 倍或与该榀框架梁截面等高，暗梁配

筋可按构造配置且应符合一般框架梁相应抗震等

级的最小配筋要求。《抗规》第 6.5.1 条 2 款规定：

暗梁的截面高度不宜小于墙厚和 400mm的较大值。 
试验表明，带边框剪力墙具有较好的延性，在

水平地震或风荷载作用下可阻止裂缝扩展，暗梁高

度的取值直接关系暗梁配筋的数量。高层建筑结构

宜按《高规》规定取值，多层建筑结构可按《抗规》

取值。对于框架-核心筒结构的高层建筑的核心筒外

墙厚度≥400mm 时，暗梁高度可取 1.5 倍墙厚度。 
2.8  “相关范围” 

《高规》第 3.9.5 条规定：抗震设计时的高层

建筑，当地下室顶层作为上部结构的嵌固端时，地

下一层相关范围的抗震等级应按上部结构采用。该

条的条文说明：“相关范围”一般指主楼周边外延

1~2 跨的地下室范围。《抗规》第 6.1.3 条 3 款规定：

当地下室顶板作为上部结构的嵌固部位时，地下一

层的抗震等级应与上部结构相同，地下室中无上部

结构部分，抗震构造措施的抗震等级可根据具体情

况采用三级或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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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规》第 3.9.6 条的条文说明：当裙楼与主

楼相连时，相关范围内裙楼的抗震等级不应低于主

楼，“相关范围”一般指主楼周边外延不少于三跨的

裙房结构。《抗规》第 6.1.3 条 2 款及其条文说明：

裙房与主楼相连，除应按裙房本身确定抗震等级

外，相关范围不应低于主楼的抗震等级，裙房与主

楼相连的相关范围，一般可从主楼层周边外延 3 跨

且不小于 20m。 
《高规》第 5.3.7 条及其条文说明：高层建筑

结构整体计算中，当地下室顶板作为上部结构嵌固

部位时，地下一层与首层侧向刚度比不宜小于 2，
计算地下室结构楼层侧向刚度时，可考虑地上结构

以外的地下相关部位的结构，“相关部位”一般指地

上结构外扩不超过三跨的地下室范围。《抗规》第

6.1.14 条及其条文说明：地下室顶板作为上部结构

的嵌固部位，结构地上一层的侧向刚度，不宜大于

相关范围地下一层侧向刚度的 0.5 倍，“相关范围”
一般从地上结构（主楼、有裙房时含裙房）周边外

延不大于 20m。 
《抗规》与《高规》的规定不完全相同，设计

高层建筑结构时可按《高规》，设计多层建筑结构

时可按《抗规》，其中不小于三跨或不超过三跨，

也可按不小于 20m 或不大于 20m 采用。地下一层

顶板作为上部结构的嵌固部位时，对地下一层与地

上一层侧向刚度比的规定，两者提法不同而实质是

一样的。 
2.9  楼层剪力增大系数 

《高规》第 3.5.8 条规定：侧向刚度变化、承

载力变化、竖向抗侧力构件连续性不符合本规程第

3.5.2、3.5.3、3.5.4 条要求的楼层对应于地震作用标

准值的剪力应乘以 1.25 的增大系数。《抗规》第

3.4.4 条 2 款规定：平面规则而竖向不规则的建筑，

应采用空间结构计算模型，刚度小的楼层的地震剪

力应乘以不小于 1.15 的增大系数。 
《高规》与《抗规》不一致，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应按《高规》，多层建筑结构设计也可按《抗规》。

《高规》的增大系数由 02 年版的 1.15 调整为 1.25。 
3   应重视对规范、规程一些不明确问题的处理 

（1）《高规》第 5.3.7 条及其条文说明规定：

高层建筑结构整体计算中，当地下室顶板作为上部

结构嵌固部位时，地下一层与首层侧向刚度比不宜

小于 2。计算地下室结构楼层侧向刚度时，可考虑

地上结构以外的地下室相关部位的结构，“相关部

位”一般指地上结构外扩不超过三跨（不大于 20m）

的地下室范围。楼层侧向刚度比可按本规程附录

E.0.1 条公式计算。 

《高规》中没有规定当不满足楼层侧向刚度比

时嵌固部位应该设置在哪层。一般剪力墙结构的地

下一层顶板按楼层侧向刚度比是满足不了作为上

部结构的嵌固部位。当房屋的地下室层数多于一层

时，如果地下一层顶板满足不了嵌固部位条件，地

下二层顶板为嵌固部位即可，不需要再往下延伸。

因为地下二层周围土的侧限约束，结构已无侧移，

以下部位可作为具有嵌固条件的大基础。作为嵌固

部位，基本假定是此部位无侧向位移。 
（2）《抗规》和《高规》中有关转换层的规

定，均指地上建筑结构底部。现在有不少工程地下

室用做汽车库或设备机房，上部剪力墙不能直接落

到基础，而需要设转换构件；上部屋顶因建筑体形

需要，部分柱需要由下部楼层梁承托转换。这些部

位的转换构件及相关柱和墙，应参照《高规》有关

转换结构的规定，按原抗震等级对转换构件的水平

地震作用计算内力应乘以增大系数，7 度（015g）
和 8 度抗震设计时还应考虑竖向地震影响。这些结

构构件受力复杂，除进行整体分析外，还应进行局

部补充计算。 
（3）上部剪力墙墙肢的边缘构件，相当于偏

心受压柱或偏心受拉柱配置竖向受力钢筋的部位。

无上部剪力墙的地下室钢筋混凝土墙，无论高层、

多层建筑结构，还是地下车库，这些墙主要承受剪

力而不是偏压或偏拉构件，因此，从受力概念可以

不设置边缘构件。地下室人防部分，应按人防规范

有关规定，洞口按计算或构造进行配筋。 
（4）《抗规》第 6.1.14 条和《高规》第 3.6.3

条规定：地下室顶板作为上部结构的嵌固部位时，

地下室顶板应采用现浇梁板结构。《北京细则》第

5.1.2 条 4 款 3）规定：地下室顶板作为上部结构的

嵌固部位时，如地下室结构的楼层侧向刚度不小于

相邻上部楼层侧向刚度的 3 倍时，地下室顶板也可

采用现浇板柱结构（但应设置托板或柱帽）。 
当房屋设有多层地下室时，规范、规程、《北

京细则》只有作为上部结构嵌固部位楼盖结构的规

定，其他层楼盖结构没有要求。在实际工程设计中，

有不少工程的地下室及其他层楼盖结构采用了设

有平托板柱帽的板柱结构。地下室用做汽车库时，

当采用梁板式楼盖时，层高一般为 3.7m 或 3.8m，

采用板柱式楼盖时层高可为 3.3m 或 3.4m。地下车

库的楼盖和顶板也可采用板柱结构。地下室楼盖采

用板柱结构，可减少挖土量、基坑护坡，方便施工，

缩短工期，节省综合造价[3]。 
（5）地下室内外钢筋混凝土墙，除上部为框

剪结构延续到地下室的剪力墙以外，在楼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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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板相连处没有必要设置暗梁。在地下室底层的门

口宽度不大于基础底板厚度的两倍时，在底板洞口

下可不设梁。 
（6）地下室外墙，承受土压、水压、地面活

载、人防等效侧压等侧向压力，同时有竖向轴压力，

因此，外墙的裂缝宽度应按偏心受压构件验算，不

应按纯弯曲构件验算，否则需增加许多不必要的为

裂缝控制的钢筋。应注意一般计算软件没有外墙平

面外按偏心受压构件验算裂缝宽度的功能，需要按

偏心受压构件补充验算裂缝[3]。 
（7）框架-核心筒结构的基础，由于核心筒部

分在竖向荷载作用下反力比平均值大很多，核心筒

范围的基础无论天然地基或桩基必须强化，例如，

天然地基时采用 CFG 桩复合地基加强，桩基时将

桩加长或间距加密等，以控制核心筒部分基础与其

他部分基础的不均匀沉降。 
（8）《高规》第 3.4.13 条 3 款规定：施工后

浇带钢筋采用搭接接头，后浇带混凝土宜在 45d 后

浇筑。设置施工后浇带的目的是为释放混凝土硬化

过程中收缩应力从而控制裂缝，按《高规》第 3.4.13
条后浇带处钢筋不断是为避免后浇带宽度过大，有

利于方便施工操作和质量控制。如果按现在某些标

准图集或工程设计施工图结构总说明中要求在后

浇带处应增设附加钢筋，这违背了设置施工后浇带

的意义。 
（9）框架梁柱节点混凝土强度等级要求同柱

的混凝土强度等级相等，或不超过一级。当梁、板

混凝土强度等级低于柱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时，应采

取措施保证梁柱节点应有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剪力

墙在与楼板、梁相连范围内，由于有效截面实已扩

大，对轴压比、受剪承载力和偏压承载力均有利，

因此这些范围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可同梁板的混凝

土强度等级。 
（10）主楼旁边地下车库顶部填土时，顶面同

样可作为室外地面考虑主楼基础埋置深度。 
（11）地下车库顶板与主楼地下一层顶板不在

同一高度，而且相差超过 600mm 以上形成错层，

在确定主楼地下一层顶板是否能作为上部结构的

嵌固部位时，与主楼相关部位的地下车库楼层侧向

刚度不能计入主楼地下一层侧向刚度。 
（12）山坡地上的建房，正面室外地面与背面

或侧面有高差，高层建筑的基础埋置深度应按正面

低的地面算起，低层或多层建筑的基础埋深要求可

不同于高层建筑，但基础底必须在防冻层以下。此

类建筑结构整体计算时，应考虑侧面土压产生的水

平力作用及各侧面钢筋混凝土墙不同布置在水平

地震作用下的扭转效应。高层、多层和低层住宅房

屋，有下沉式庭院时也应参照上述山坡上建房时的

进行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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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建议。至少建筑结构的主要受力部件上不用有

机材料。目前，有建设部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已

出版的 CECS 242:2008 《水泥复合砂浆钢筋网加固混

凝土结构技术规程》就是用无机材料加固混凝土结构

的技术文件，且施工简便、造价低廉，耐久性好，对

环境无污染。 
这是一个对工程结构百年大计负责任、对子孙后

代负责任的建议。希望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理解，树立

一种绿色环保、低碳经济、持续耐久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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